
附件

莒南县发改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事项清单

序号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内容
事项类

别
检查方式

抽检比例及
频次

检查部门及
实施层级

检查依据 备注

1

对已开工
企业投资
核准项目
的行政检

查

企业投资
核准项目

1.是否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
批监管平台，如实、及时报送项
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、竣工等
建设实施基本信息；
2.需要变更已核准建设地点或者
对已核准建设规模、建设内容等
作较大变更的，是否按规定办理
变更手续；
3.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，是否按
规定办理延期开工建设手续；
4.是否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、建
设规模、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。

重点检
查与一
般检查
相结合

现场核查

1.至少1次/
项目（已开
工项目）
2.已完成1
次核查后转
入随机抽
查，按5%比
例，每年一
次

县发改局

《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办法》（国家发
展改革委令2018年1月第14号）第八条：“核
准机关对其核准的项目，应当在项目开工后至
少开展一次现场核查。”

2

对已开工
企业投资
备案项目
的行政检

查

企业投资
备案项目

1.是否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
批监管平台，如实、及时报送项
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、竣工等
建设实施基本信息；
2.是否属于实行核准管理的项
目；
3.是否按照备案的建设地点、建
设规模、建设内容进行建设；
4.是否属于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
设的项目。

一般检
查事项

现场核查
5%（已开工
项目），每
年一次

县发改局

《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办法》（国家发
展改革委令2018年1月第14号）第十六条：“
备案机关对其备案的项目，应当根据‘双随机
一公开’的原则，结合投资调控实际需要，定
期制定现场核查计划。对列入现场核查计划的
项目，应当在项目开工后至少开展一次现场核
查。列入现场核查计划的项目数量比例，由备
案机关根据实际确定。”



序号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内容
事项类

别
检查方式

抽检比例及
频次

检查部门及
实施层级

检查依据 备注

3

政府投资
重大项目
监督管理
和招标投
标监督检

查

政府投资
项目

1.是否按照批复的建设地点、建
设规模、建设内容、概算总投资
等内容进行建设；              
2.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等。

一般检
查事项

在线监测
、现场核
查等

5%，每年一
次

县发改局

1.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2019年4月第
712号）第二十七条：“投资主管部门和依法
对政府投资项目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部门
应当采取在线监测、现场核查等方式，加强对
政府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。”
2.《山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>
办法》（2005年5月通过）第四条：“县级以
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
的招标投标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，并对本级人
民政府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工程
招标投标进行监督检查。”

4
能源行业
节能监督

检查

能源行业
用能单位

1.能源行业用能产品、设备和生
产工艺淘汰制度执行情况；
2.能源行业生产单位执行单位产
品能耗限额标准情况；
3.能源行业用能单位建立节能目
标责任制，定期开展节能教育培
训等情况；
4.能源行业重点用能单位设立能
源管理岗位，聘任能源管理负责
人情况；
5.能源行业重点用能单位报送能
源利用状况报告情况；
6.能源生产经营单位无偿或者低
于市场价格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
源情况，或对本单位职工按能源
消费量给予补贴情况，能源行业
用能单位 实行能源消费包费制情
况。

一般检
查事项

现场检查
5%，每年一
次

县发改局

1.《节约能源法》第十二条。
2.《节约能源法》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二
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五十三
条、第五十五条。
3.《山东省节约能源条例》第七条第三款。
4.《山东省节约能源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十七
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
第三十四条。



序号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内容
事项类

别
检查方式

抽检比例及
频次

检查部门及
实施层级

检查依据 备注

5

电力设施
和电能保
护工作检

查

县供电公
司提供的
全市重要
输电线路

1.电力设施产权人是否在电力设
施易受损坏地段或位置采取《条
例》第十一条规定的安全措施；
2.是否存在单位或个人从事《条
例》第十三条中危害电力线路设
施的行为；
3.是否存在单位或个人从事《条
例》第十四条中危害电力线路保
护区及输送管路保护区的行为。
4.单位和个人从事《条例》第十
六条中的活动，是否制定安全措
施并经县经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行
政管理部门批准。

一般检
查事项

现场检查
10%，每年
一次

县发改局

《山东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》（2010年
11月通过）第六条：“省、设区的市的经济和
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确定的部门（以下统称电力行政管理部门），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监督
管理工作。”第四十二条：“电力行政管理部
门应当加强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执法工作的监
督管理，规范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执法行为。
”第四十三条：“电力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履行
职责时，可以行使下列职权：（一）进入电力
设施遭受破坏现场进行调查；（二）进入供电
企业或者用户的供用电现场进行检查；（三）
查阅、调取和复制有关资料；（四）调查、询
问当事人或者证人；（五）采用录音、录相、
拍照、笔录、检测等手段收集证据；（六）对
涉嫌窃电人使用的工具、装置和有关资料先行
登记保存。”



序号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内容
事项类

别
检查方式

抽检比例及
频次

检查部门及
实施层级

检查依据 备注

6

电力设施
和电能保
护工作检

查

全县各发
电企业
（不包括
垃圾发电
企业）

1.是否存在单位和个人从事《条
例》第十二条中指出的危害发电
设施的行为；
2.单位和个人从事《条例》第十
六条中的活动，是否制定安全措
施并经县经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行
政管理部门批准。

一般检
查事项

现场检查
20%，每年
一次

县发改局

《山东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》（2010年
11月通过）第六条：“省、设区的市的经济和
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确定的部门（以下统称电力行政管理部门），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监督
管理工作。”第四十二条：“电力行政管理部
门应当加强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执法工作的监
督管理，规范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执法行为。
”第四十三条：“电力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履行
职责时，可以行使下列职权：（一）进入电力
设施遭受破坏现场进行调查；（二）进入供电
企业或者用户的供用电现场进行检查；（三）
查阅、调取和复制有关资料；（四）调查、询
问当事人或者证人；（五）采用录音、录相、
拍照、笔录、检测等手段收集证据；（六）对
涉嫌窃电人使用的工具、装置和有关资料先行
登记保存。”

7
油气管道
保护检查

企业
对管道企业未能依法履行管道保
护义务的行政检查

一般检
查事项

现场检查
10%，每年

一次
县发改局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》
第五条。
2.《山东省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》第三十
三条。


